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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6_c36_326142.htm （国发［１９９６］

２０号 １９９６年６月２５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的请示》，现转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清理证券回购业务，做好债务

清偿工作，是整顿金融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证券回购

债务拖欠问题比较严重，清偿难度较大，各级人民政府和国

务院有关部门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清

偿进度，以维护社会稳定。对债务清偿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

题，各级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要亲自过问，妥善处理。 关

于进一步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的请示国务院： 近年来

，一些证券交易场所、金融机构和财政证券机构违反国家有

关规定，借用证券回购名义，买空卖空，变相拆借资金，扰

乱了金融秩序，给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和金融秩序的稳

定带来严重危害。为稳定金融秩序，建立良好的社会信用关

系，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

下半年联合下发了《关于重申对进一步规范证券回购业务有

关问题的通知》（银传［１９９５］６０号）和《关于认真

清偿证券回购到期债务的通知》（银传［１９９５］８０号

），要求对证券回购业务进行清理，并做好债务清偿工作。

为进一步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加快清偿进度，现提

出以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进一步做好债务清偿工作。各



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摸清债务底

数，督促有关金融机构、财政证券机构及其股东积极组织资

金，及时清偿到期债务，维护社会安定。海南省、广东省金

融机构和财政证券机构的证券回购债务数额较大，当地人民

政府要建立专门机构，组织清偿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要对不

积极清偿债务、资信差的金融机构发出通告，并对清偿债务

不力的金融机构进行处罚，必要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强行划

款。 二、确保柜台兑付，防止挤兑。前一时期，一些金融机

构和财政证券机构以发售“国库券代保管单”等形式向居民

个人筹集资金，用于证券回购交易。目前，这部分债务已陆

续到期，柜台兑付压力日益增大。各国有商业银行、财政部

门以及各信托投资公司、证券公司必须提前组织资金，保证

所属机构按期兑付，维护社会稳定。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兑付

对居民个人开出的“国库券代保管单”等出现严重资金困难

时，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可动用法定存款准备金支付；对

经营规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各地融资中心可以接受其抵押

融资或由商业银行担保的融资，也允许其自找融通资金单位

，到融资中心办理中介手续。凡因不积极组织兑付，导致群

众挤兑，影响社会安定的，要追究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者

的责任。 三、积极组织内部冲抵，加快机构之间债务清欠。

对商业银行、财政证券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统内各分支

机构之间债权债务的清理，由各商业银行总行、财政部门、

各非银行金融机构总公司牵头组织冲抵、清欠。机构之间通

过证券交易中心成交的证券回购协议，债权、债务双方可以

在交易场所外直接见面，重新签约，确定借款数额、利率和

期限，清偿债务。对于将回购资金用于长期投资，短期内无



法收回，还债确有困难的金融机构，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可适当发行一定数量的金融债券，用于偿还债务。 四、保护

债权人合法权益，减轻债务人利息负担。鉴于证券回购实际

上已演变为资金拆借，因此，机构之间签订的回购协议利率

应比照同业拆借利率执行，回购协议利率超过同业拆借利率

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但是，任何机构以发售“国库券代保

管单”等形式向居民个人筹集资金，必须按原定利率和期限

保证向居民个人兑付。 五、“联办ＳＴＡＱ系统”和天津、

武汉证券交易中心，对在本交易场所内发生的大量违规证券

回购交易及其巨额债务拖欠负有直接责任，要进行重点清理

整顿。国家体改委和天津市、武汉市人民政府要分别组织专

门小组，负责上述三个单位的清理整顿及债务清偿工作，同

时核实这三个单位的资产，并对这三个单位和有关责任人进

行严肃处理。在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完毕之前，各证券交易中

心（系统）要暂停各种形式的证券回购业务，不得开展新业

务，也不得扩大原有业务。 六、各金融机构、财政证券机构

要集中力量清偿证券回购债务。涉及证券回购债务的金融机

构和财政证券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以及主要经办

人员要坚守岗位，集中力量，积极组织清欠，不得擅自离任

。 七、目前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过大，资本金严重不足，为

了降低其经营风险，建立内部约束机制，推动证券回购债务

清偿工作，中国人民银行要制定统一标准，对非银行金融机

构增资改制进行审批，但新增资本金必须优先用于清偿证券

回购债务。 八、中国人民银行要会同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等部门联合组成清欠办公室，指导、协调各地区

、各部门的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有关地区也要组成专门



小组负责本地区的清欠工作，并按月向清欠办公室报告清欠

进度，及时反映清欠中存在的问题。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清欠

办公室的工作要积极支持，共同做好证券回购债务清偿工作

。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 中

国人民银行 一九九六年四月十六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